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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88827799

传真：010-88018737

邮政编码：100048

六、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7层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联系人：马康达、王梦璇

联系电话：010-66428877

传真：010-66426100

邮政编码：100031

七、财务顾问：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中国人寿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联系人：陈垚、高耸

联系电话：010-66221862、66221605

传真：010-66222630

邮政编码：100140

八、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6号D座918室

负责人：谢亨华

经办律师：张复兴、谢亨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6号富力摩根中心D座918室

联系电话：010-59362077

传真：010-59362188

邮政编码：100050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中国铁路总公司。

二、债券名称：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三、发行总额：200亿元。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10年期和20年期两个品种，其中10年期品种的发行规模为150亿元，20

年期品种的发行规模为50亿元，发行规模共200亿元。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10年期品种的票面年利率为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

差，基本利差区间为-0.50%~0.50%；20年期品种的票面年利率为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基本利

差区间为-0.20%~0.80%。 Shibor基准利率为公告日前5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保留

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本期债券各品种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发行人根据市

场招标结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

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六、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债券以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招标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

发行网点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七、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的债券面值为100元，平价发行，以1,000万元为一个认购单位，投标金额必

须不少于1,000万元且为1,000万元的整数倍。

八、认购与托管：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由中央结算公司托管记载。

九、招标日：1个工作日，即2016年9月14日。

十、缴款截止日：2016年9月19日。

十一、公告日：招标日前的第1个工作日，即2016年9月13日，发行人于当日公告《2016年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募集说明书》、《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发行办法》、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和北京市鑫河律

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有关文件。

十二、起息日：本期债券自2016年9月19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9月19日为该计息年

度的起息日。

十三、计息期限：10年期品种的计息期限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26年9月18日止；20年期品种的计

息期限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36年9月18日止。

十四、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本金自其兑付日

起不另计利息。

十五、付息日：10年期品种：2017年至2026年每年的9月19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 20年期品种：2017年至2036年每年的9月19日为上一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

十六、兑付日：10年期品种：2026年9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

日）。 20年期品种：2036年9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七、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十八、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士丹利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主

承销商并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十九、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士丹

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

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铁路建设基金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十一、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二十二、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发行人将于发行结束后办理本期债券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事宜。

二十三、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30

号），对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二十四、特别提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负责本期债券申报材

料制作、承销团管理、上市或交易流通安排、债券信息披露和存续期后续服务工作，并协助发行人管理、协

调招标现场各项工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本期债券

发行申报工作、发行方案实施以及发行阶段组织工作。

第四条 认购与托管

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由中央结算公司托管记载。

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

购本期债券；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如

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一、本期债券的认购办法

（一）招标方式

本期债券的发行利率通过招标系统向投标人进行单一利率（荷兰式）招标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

部门备案。

发行人将于招标日前的第1个工作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办法》和《2016年第一期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招标书》，投标人必须按照本期债券招标文件以及有关规定进行投标，否则，为无效投

标。

（二）招标时间

1、2016年9月14日： 发行人于北京时间9:30在中央结算公司统一发标； 投标人于北京时间10:00至

11:00通过招标系统内各自的用户终端进行投标； 发行人于北京时间11:00至11:30进行投标的中标确

认。

2、2016年9月19日：本期债券的招标结果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

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

3、2016年9月19日：本期债券分销开始，由承销团成员根据各自的中标结果组织分销。

4、本期债券募集款项的缴款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2016年9月19日12:00。 中标的投标人应于北京时

间2016年9月19日12:00前，将按招标当日招标系统显示的《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认购

额和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 ） 中明确的中标额对应的募集款项划至以下指定账户

（以下简称“缴款账户” ）。

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1001013900053033348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道专业支行

同城交换号：139

联行行号：50190

大额支付系统号：105100008020

（三）投标及申购

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可通过承销团成员向招标系统投标申购。直接投资人可

直接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

承销团成员不得为其自身预留本期债券和/或预先购入并留存本期债券之目的而进行投标。

（四）每一投资人投标本期债券应符合国家的所有相关规定，并对其违法、违规投标造成的任何不利

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二、缴款办法

中标的投标人应按照《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按时足额将认购款项划至缴款账户。

三、违约的处理

中标的投标人如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关要求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协商一致后有权处置该违约投标人中标的全部债券，违约投标人有义务赔偿有关机构（包括但不限

于主承销商）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如违约投标人为承销团成员， 则其还应按照本期债券的承销协议和/或承销团协议的有关条款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托管

本期债券由中央结算公司托管记载，具体手续按中央结算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登记和托

管业务规则》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查阅或在本期债券

承销商发行网点索取。

五、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需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

构的有关规定。

六、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五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以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招标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机构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发行网点详见附表一）

第六条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

承诺：

一、接受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

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债券的担保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

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四、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在有关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

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五、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

务人承继时，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该等债务转

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交易（如已上市交易）的批准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变更无异议；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

等级的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

照本期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本期债券担保安排在债务转让后维持不变；或者新债务人取得经主管部门认可的由新担保人

继续履行担保义务；

（五）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六、同意发行人指定的债权代理人。

七、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作出的有效决议，所有投资者（包括所有

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接受

该决议。

第七条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1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10年期品

种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6年每年的9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

日），20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36年每年的9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１个工作日）。

（二）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2026年9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20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2036年9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二）本期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要求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第八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九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一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一、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47号）及中国铁路总公司

2013年3月15日的公告，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和履行原铁道部发行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及其他有关合同、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债权债务

关系和法律责任。

自1995年起，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 发行人共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10,887.00亿元， 其中已兑付

502.00亿元， 尚未到期10,385.00亿元， 未到期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存续期内每年需支付利息497.45亿

元；中期票据2,450.00亿元，已兑付750.00亿元，尚未到期1,700.00亿元，未到期的中期票据存续期内每

年需支付利息73.90亿元；短期融资券2,800.00亿元，其中已兑付2,700.00亿元，尚未到期100.00亿元，未

到期的短期融资券存续期内每年需支付利息3.10亿元； 超短期融资券1,250.00亿元， 其中已兑付1,

100.00亿元，尚未到期150.00亿元，存续期内需支付利息2.72亿元。 发行人所有已发行的中国铁路建设债

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均按时支付本金及利息。

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到期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超短期融资券如下表所示：

债券名称 起息日 期限 利率 额度 付息情况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合计 10,385亿元

2001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1年12月26日 15年 5.10% 15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3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3年8月25日 18年 4.63% 3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5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5年7月29日 15年 4.8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6年10月17日 10年 4.00% 65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6年10月17日 20年 4.15% 125亿元

2006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6年11月15日 10年 3.75% 4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6年11月15日 20年 3.95% 65亿元

2006年11月15日 30年 4.10% 35亿元

2006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6年12月20日 20年 3.9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7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7年11月28日 10年 5.60% 26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7年11月28日 15年 5.75% 100亿元

2007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7年12月13日 10年 5.53%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8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8年9月23日 10年 4.59%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8年9月23日 15年 4.59% 50亿元

2008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8年10月16日 10年 3.85%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8年10月16日 15年 4.03% 50亿元

2008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8年11月12日 15年 4.05%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8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8年11月25日 10年 3.96%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9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9年9月22日 10年 4.80%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9年9月22日 15年 5.00% 100亿元

2009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9年10月22日 10年 4.7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9年10月22日 15年 4.95% 50亿元

2009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9年11月4日 10年 4.7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9年11月4日 15年 4.93% 50亿元

2009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9年11月18日 10年 4.65%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9年11月18日 15年 4.88% 50亿元

2009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9年11月26日 10年 4.60%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9年11月26日 15年 4.84% 30亿元

2010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0年9月6日 10年 3.88%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0年9月6日 15年 4.05% 100亿元

2010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0年9月16日 10年 3.94%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0年9月16日 15年 4.05% 50亿元

2010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0年10月14日 10年 4.0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0年10月14日 15年 4.10% 100亿元

2010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0年10月29日 15年 4.39%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0年10月29日 10年 4.35% 100亿元

2011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1年10月13日 7年 5.5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1年10月13日 20年 6.00% 100亿元

2011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1年10月27日 7年 4.93%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1年10月27日 20年 5.33% 100亿元

2011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1年11月9日 7年 4.63%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1年11月9日 20年 5.22% 150亿元

2011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1年11月23日 7年 4.7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1年11月23日 10年 4.99% 200亿元

2012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6月13日 10年 4.30%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7月5日 10年 4.45% 18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8月1日 10年 4.60% 22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8月1日 15年 4.75% 50亿元

2012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8月22日 10年 4.68%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8月22日 15年 5.00% 100亿元

2012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9月12日 7年 4.58%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9月12日 20年 5.14% 100亿元

2012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10月12日 7年 4.57%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10月12日 20年 5.16% 150亿元

2012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11月1日 7年 4.57%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11月1日 20年 5.11% 100亿元

2013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7月24日 10年 4.97%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8月14日 10年 5.1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8月14日 20年 5.35% 100亿元

2013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8月27日 7年 5.06%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9月12日 7年 5.2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9月12日 20年 5.50% 50亿元

2013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10月15日 10年 5.32%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10月15日 20年 5.55% 50亿元

2013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11月1日 10年 5.54%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11月1日 20年 5.60% 50亿元

2013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12月5日 10年 5.69%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12月12日 10年 5.8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4月11日 10年 5.78%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5月14日 10年 5.26%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5月14日 20年 5.40% 50亿元

2014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5月27日 10年 5.42%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5月27日 20年 5.51% 50亿元

2014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6月18日 10年 5.26%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7月9日 10年 5.4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8月21日 7年 5.18%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9月12日 7年 5.18%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10月17日 10年 4.88%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11月5日 10年 4.53%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5月18日 10年 4.28%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5月18日 20年 4.72% 50亿元

2015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5月27日 10年 4.24%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5月27日 20年 4.68% 50亿元

201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6月17日 10年 4.3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6月17日 20年 4.67% 50亿元

2015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7月15日 10年 4.32%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7月15日 20年 4.59% 50亿元

2015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8月19日 10年 4.23%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8月19日 20年 4.48% 50亿元

2015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9月16日 10年 4.06%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2015年9月16日 20年 4.39% 50亿元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10月21日 10年 3.86%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2015年10月21日 20年 4.11% 50亿元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11月11日 10年 3.91%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2015年11月11日 20年 4.11% 50亿元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12月7日 10年 3.7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2015年12月7日 20年 4.07% 50亿元 本金一并支付

中期票据合计 1,700亿元

铁道部200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09年1月16日 10年 3.9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铁道部201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10年4月29日 7年

一年定存利率+0.

8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铁道部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12年2月23日 5年 4.6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铁道部2012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012年3月8日 5年 4.65%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13年5月24日 5年 4.50%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14年4月23日 5年 5.70%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4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

2014年10月24日 5年 4.73%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4年度第三期

中期票据

2014年11月26日 5年 4.4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15年3月25日 5年 4.88%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5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

2015年11月2日 5年 3.51%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16年5月19日 5年 3.35%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6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

2016年6月8日 5年 3.46%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短期融资券合计 100亿元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5年度第二期

短期融资券

2015年9月25日 366天 3.10% 100亿元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超短期融资券合计 150亿元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6年度第三期

超短期融资券

2016年8月29日 270天 2.45% 150亿元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二、发行人下属企业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下属企业已发行尚未到期的债券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名称 发行日期 期限 利率 额度

公司持股比例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

2015年11月27日 366天 3.25% 40亿元 61.70%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

2016年4月14日 365天 2.92% 60亿元 61.70%

广梅汕铁路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

2015年11月23日 366天 3.72% 5亿元 78.19%

第十二条 筹集资金用途

一、募集资金用途基本情况

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等18个铁

路建设项目及装备购置，其中，77亿元用于铁路建设项目，123亿元用于装备购置。 上述项目的建设，将有

利于扩大铁路运输能力，完善路网布局，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上述项目核准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如下表：

单位：亿元

序号 铁路建设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总投资

截至2015年底累

计使用债券

本期债券拟用募

集资金金额

1 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 发改基础[2010]483号 1,601.40 440.90 2.50

2 新建郑州至徐州铁路客运专线 发改基础[2011]402号 465.60 151.10 7.00

3 新建重庆至万州铁路 发改基础[2010]2537号 311.50 35.00 2.00

4 干塘至武威南铁路增建二线工程 发改基础[2013]2618号 40.91 17.00 0.36

5 新建额济纳至哈密铁路 发改基础[2013]2490号 98.70 17.30 2.00

6 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 发改基础[2011]370号 631.10 60.50 4.00

7 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 发改基础[2013]2612号 1,245.00 174.00 8.50

8 广通至大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发改基础[2010]1379号 143.10 11.00 4.00

9 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发改基础[2010]2855号 531.09 65.50 9.00

10 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 发改基础[2010]1681号 259.84 39.00 4.00

11 新建青岛至连云港铁路 发改基础[2014]292号 237.70 29.80 0.832

12 新建怀化至邵阳至衡阳铁路 发改基础[2013]2613号 324.30 10.00 6.00

13

南昆铁路南宁至百色段增建二线

工程

发改基础[2014]2221号 98.83 12.50 14.65

14

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电气化改造

工程

铁总计统函[2014]833号 140.80 17.00 3.608

15

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至榆

树屯站电气化改造工程

铁总计统函[2015]704号 47.17 - 1.70

16

通辽至让湖路铁路电气化改造工

程

铁总计统函[2015]1048号 47.50 - 1.50

17 哈尔滨站改造工程 铁总计统函[2015]540号 65.37 - 0.70

18 铁路物流基地 - - 4.65

19 装备购置 - - 123.00

合计 6,289.91 1,080.60 200.00

（一）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

础〔2010〕483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新建线路东起湖南省长沙市，经湘潭、邵阳、娄底、怀化、贵州省凯里、贵阳、安顺、盘县、云南省

曲靖至昆明市，全长1,159公里，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境内分别为415、561和183公里。 全线设新长沙、湘

潭北、韶山南、娄底南、坪上、新化南、北斗溪、新怀化、芷江北、新晃西、玉屏东、三穗、凯里南、贵定北、贵阳

东、贵阳北、平坝南、安顺西、关岭、普安、盘县、富源北、曲靖北、嵩明、昆明南等25个车站，另设黎苏坝（贵

阳枢纽内）、小团山（昆明枢纽内）2个线路所。 同时，实施怀化、贵阳和昆明枢纽配套工程及相关疏解线、

联络线，线路长度分别为8、14和6公里。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1,601.4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50亿元。

（二）新建郑州至徐州铁路客运专线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郑州至徐州铁路客运专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

础〔2011〕402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起自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封、商丘和安徽省砀山、萧县，至江苏省徐州市，正线全长362公

里，其中：河南省境内252公里、安徽省74公里、江苏省36公里。 全线共设郑州东、开封北、兰考南、民权北、

商丘、砀山南、永城北、萧县北和徐州东共9座车站。 郑州枢纽建设郑州东站北端疏解线25公里，以及本线

引入郑州东动车运用所相关工程。 徐州枢纽建设铜山联络线16.7公里，建设徐州动车存车场等配套工程。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465.6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7.00亿元。

（三）新建重庆至万州铁路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新建重庆至万州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

〔2010〕2537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重庆北站引出，经江北区、长寿区、垫江县、梁平县，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46公里。 全

线设重庆北、复盛、长寿北、长寿湖、垫江、梁平南、万州北共7个车站。建设重庆枢纽、万州地区相关配套工

程。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311.5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00亿元。

（四）干塘至武威南铁路增建二线工程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干塘至武威南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

基础〔2013〕2618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对干塘至武威既有铁路实施增建二线工程，线路起自包兰铁路干塘站，途经宁夏自治区

中卫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甘肃省武威市，终至兰新铁路武威南站，长172.2公里。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40.91亿元。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0.36

亿元。

（五）新建额济纳至哈密铁路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新建额济纳至哈密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

〔2013〕2490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起自临策铁路川地托站，经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甘肃省肃北县、新疆自治区哈密市，

终至兰新铁路哈密东站，新建线路长度629.9公里。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98.70亿元。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2.00

亿元。

（六）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

础〔2011〕370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西宝客专宝鸡南站引出，经天水、秦安、通渭、定西，至兰州西站，正线全长400公里，其

中陕西省境内45公里，甘肃省境内355公里。 全线共设宝鸡南（不含）、东岔、天水南、秦安、通渭、定西南、

榆中、兰州西等8个车站。兰州枢纽建设兰州西客站，站房综合楼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新建兰州西动车组

运用所，既有兰州西货场迁建并新建东川货运中心。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631.3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4.00亿元。

（七）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

础〔2013〕2612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北京铁路枢纽星火站引出，经北京市顺义区、怀柔区、密云县、河北省承德市、辽宁省朝

阳市、阜新市等，沿既有沈山铁路引入沈阳枢纽，分别接入既有沈阳站、沈阳北站。正线全长698公里，其中

新建正线692公里，利用既有线6公里。 全线新建北京星火、顺义西、怀柔南、密云东、兴隆西、承德南、平泉

北、牛河梁、喀左、朝阳北、北票东、阜新北、黑山北、新民北、古城子、沈阳等车站。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1,245.0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8.50亿元。

（八）广通至大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通至大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

础〔2010〕1379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自广通北经楚雄、南华南、祥云至大理东新建双线167公里，大理东至大理沿既有线增建第二

线8公里，线路全长175公里。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143.1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4.00亿元。

（九）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

础〔2010〕2855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重庆西站引出，经綦江、遵义、息烽，至贵阳北站，正线全长347公里，其中：重庆市境内

115公里，贵州省境内232公里。 全线共设重庆西、珞璜南、綦江东、赶水东、夜郎、桐梓东、泗渡、遵义东、苟

江、息烽、白云北、贵阳北等12个车站。 建设重庆、贵阳枢纽相关配套工程。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531.09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9.00亿元。

（十）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

〔2010〕1681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连云港市赣榆县石桥站引出，经赣榆、连云港、灌云、响水、滨海，至盐城北站，正线全长

232.2公里。 全线设置12个车站，新建石桥、赣榆、海州、董集、杨集、田楼、响水、滨海、阜宁东、射阳站，改扩

建既有连云港、盐城北站。 新建赣榆港区支线7.8公里、徐圩港区支线34.7公里、陇海铁路包庄站与本线间

联络线16.5公里、新长线盐城北站下行疏解线5.7公里，既有新长线改建2.2公里。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259.84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4.00亿元。

（十一）新建青岛至连云港铁路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新建青岛至连云港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

〔2014〕292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青岛枢纽青岛北站引出，经红岛、洋河、黄岛、董家口、日照至连盐铁路赣榆北站（不

含），线路全长194.4公里。 正线设红岛、洋河、胶南、董家口、两城、奎山、岚山西7个车站，相关联络线设营

海、胶东和日照3个车站，设线路所4个。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237.7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0.832亿元。

（十二）新建怀化至邵阳至衡阳铁路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怀化至邵阳至衡阳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

〔2013〕2613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怀化南编组站引出，经怀化市所辖鹤城区、中方县、洪江市，邵阳市所辖洞口县、隆回

县、邵阳县、北塔区、大祥区、双清区、邵东县及衡阳市所辖衡阳县、石鼓区、珠晖区、衡南县，止于衡阳市衡

茶吉线颜家垄站，正线全长318公里。邵阳站至邵阳东站段采用与娄邵铁路共通道并行方案。怀化枢纽，新

建本线至沪昆客专上下行联络线3.8公里（单线）；邵阳地区新建货车联络线6.3公里（单线）；衡阳枢纽，

新建本线至衡阳北编组站、衡阳东站方向上、下行联络线17.2公里（单线）。 全线设怀化南客站、安江、江

口、洞口、石下江（预留）、隆回、岩口铺、邵阳、邵阳东、邵东、金兰、西渡、松木园、麻元、颜家垄共15个车

站。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324.3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6.00亿元。

（十三）南昆铁路南宁至百色段增建二线工程

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南昆铁路南宁至百色段增建二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发改基础〔2014〕2221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沿既有南昆铁路南宁至百色段增建二线工程，线路起自南宁枢纽江西村站，经南宁市江南区、

西乡塘区、隆安县和百色市平果县、田东县、田阳县，终至右江区百色站，全长209公里。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98.83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4.65亿元。

（十四）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

本项目已经中国铁路总公司、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

电气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总计统函〔2014〕833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对哈尔滨站至满洲里站铁路全长933.7公里进行现状电化改造， 延长万乐等29个车站股道有

效长至1,050米（双机地段1,080米），全线同步实施平改立工程，对冻害严重地段进行整治，并对昂昂溪

至海拉尔段进行适当提速改造；哈尔滨枢纽采用经滨北线引入方案，并对王万线、王孙线等相关线路及车

站进行电化和延长股道有效长等适应性改建；齐齐哈尔枢纽三间房编组站维持既有二级四场站型，改建

调车场、峰前到达场及西场，延长相关股道有效长至1,050米，同步电化平齐线、三榆线等相关线路，新建

红峰、昂峰联络线14.8公里，改建齐齐哈尔站客车整备所。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140.80亿元。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3.608亿元。

（十五）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至榆树屯站电气化改造工程

本项目已经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至榆树屯站电气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铁总计统函〔2015〕704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线路自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站向北经太平川、白城、泰来至榆树屯站，既有线全长455

公里，其中沈阳局管内356公里，哈尔滨局管内99公里，实施电气化改造、平交道口改立交、路基病害整治

等，满足现行通用图要求的防护栅栏利旧，不满足或未设的按现行通用图标准新建防护栅栏。开通、黑水、

洮南三个车站到发线有效长延长至1,050米。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47.17亿元。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1.70

亿元。

（十六）通辽至让湖路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

本项目已经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通辽至让湖路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

总计统函〔2015〕1048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自通让线通辽东站向北经太平川、大安北至让湖路西站，既有线全长412公里，其中沈阳局管

内327公里，哈尔滨局管内85公里，实施电气化改造、路基病害整治、52处平交道口改立交等。 按国家相关

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平改立工程暂按6亿元计列。满足现行通用图要求的防护栅栏利旧，不满足或

未设的按现行通用图标准新建防护栅栏。 长青、庆丰、巨宝、工农湖、官字井、乾安、海坨子、建设、大安北、

他石海、新肇、劳动屯、太阳升、立志、向阳村、新华屯、兴无、八村、创业村、银浪、独立屯、壮志等22个车站

到发线有效长延长1,050米。 全线供电、工务、电务、通信、房建、给排水等固定设备生产、生活设施实现集

中管理。 结合供电接触网综合检修装备的配备，下阶段优化接触网工区的布局。 工期两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47.50亿元。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1.50

亿元。

（十七）哈尔滨站改造工程

本项目已经中国铁路总公司、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哈尔滨站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铁总计统函〔2015〕540号）批准实施。

本项目新建7台13线客运车场，有效长满足650米，新建主站房、高架候车室、子站房等，总面积约8.9

万平方米。 对客整所、车辆段、机务段等相应改建，建设哈尔滨站至太平桥站联络线6.75公里，并同步实施

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等相关配套工程和过渡工程。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65.37亿元。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0.70

亿元。

（十八）铁路物流基地

中国铁路总公司根据“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铁路总公司发展成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铁路物流总

部企业”的总体目标，结合路网发展和地方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建设三级铁路物流基地和接取送达网络，

推进城市货场转型升级为城市配送中心，形成覆盖广泛、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成件包装、仓储配送、集装

箱、小汽车、电商快递等专业运输网络，为加快铁路现代物流发展、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供良好的硬件

支撑。

本项目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4.65亿元。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了科学有序推进铁路建设，筹措建设资金，保证建设资金安全，降低筹资成本，提高建设资金使用

效益，原铁道部于2005年制定了《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在中国

铁路总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中继续适用。

按照《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铁路基本建设资金是指来源于中央政府、

中国铁路总公司、地方政府等其他投资方投入的资本金和建设单位自身筹集的债务性资金。

按照《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五条的规定，使用建设资金的单位必须设置独立的财

会机构，配备具有相应业务水平的财务主管和财会人员，建立健全本单位或本项目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管

理办法，对建设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以及《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

理办法》，对发债资金专项管理，根据募集说明书摘要披露的项目和进度使用发债资金，保证专款专用，按

照批准的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资金使用。

第十三条 偿债保证措施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四条 风险揭示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五条 信用评级

一、信用等级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诚信国际” ） 评定中国铁路总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简称“本债券” ）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概要

（一）基本观点

中诚信国际充分肯定了我国铁路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重要性、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很强的规

模优势以及综合竞争实力。 公司具有资产规模大、资金调配能力强、现金流稳定等优势；同时政府给予了

公司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为其融资提供了很强的信用支持。 中诚信国际也考虑了全国货运需求增长动力

不足、 当前铁路建设资本支出规模较大以及政企分开改革的进展等因素对公司未来信用状况产生的影

响。

此外，中诚信国际也考虑了铁路建设基金为本债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本债券本息

偿付起到的保障作用。

（二）优势

1、铁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行业，战略地位重要，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具备很强

的竞争优势，国家一直对铁路行业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国铁路“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以及正在制定的中国铁路“十三五”规划对铁路建设步伐的延续，使铁路行业在中长期内仍继续保

持较快发展的趋势。

2、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大运量、中长途跨区域旅客运输需求大幅上升，铁路客运已上升至我国主

要运输方式周转量第一位，城际客运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将对我国铁路运输运量增长形成良好的支撑。

3、铁路运输在中长途运输中具有绝对优势，虽然面临公路、民航运输的竞争，但随着快速客运网、西

部路网、区际大通道等铁路系统的不断建设完善及路网结构的不断优化，铁路竞争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4、公司资产规模大、资金调配能力很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有力支撑。

5、本债券由铁路建设基金提供担保，为本债券偿还提供了有效保障。

（三）关注

1、根据发展规划，2016年铁路建设仍将保持较大规模，公司仍存在一定资本支出压力。

2、近年来，货运需求增长动力不足，我国铁路货运发送量和周转量持续下降，公司货运收入逐年下

滑。

3、持续关注原铁道部政企分开的改革进展及公司作为市场化运作对运营管理体系的理顺。

三、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国际惯例和主管部门的要求，中诚信国际将在中国铁路总公司2016年200亿元政府支持债券的

存续期内对本期政府支持债券每年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跟踪评级。

中诚信国际将在本期政府支持债券的存续期对其风险程度进行全程跟踪监测。中诚信国际将密切关

注发行主体公布的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及相关信息。如发行主体发生可能影响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应及

时通知中诚信国际，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国际将就该事项进行实地调查或电话访谈，及时对该事项进

行分析，确定是否要对信用等级进行调整，并在中诚信国际公司网站对外公布。

第十六条 法律意见

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聘请的律师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

所认为：

（1）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具备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的主体资格；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已依其进行阶段取得各项批准和授权，该等批

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3）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发行实质条件：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11096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年12月31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21,507.25亿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人净

资产规模条件；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2014]8620号《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9743号《审计

报告》和天职业字[2016]11096号《审计报告》，发行人2013年至2015年的税后利润分别为2.57亿元、6.36

亿元和6.81亿元，2013年至2015年税后铁路建设基金分别为626.83亿元、546.82亿元和448.80亿元，发行

人2013年至2015年的税后利润和提取的税后铁路建设基金之和分别为629.40亿元、553.18亿元和455.61

亿元，三年平均值为546.06亿元，足以支付本期债券一年的利息；发行人的现金流状况和偿债能力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要求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期债券的发行

利率未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要求，并应在确定后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已发行并到期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和中期票据均已按时足额兑付，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前一次发行

的2015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已足额募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的企业

财务会计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4）本期债券的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5） 发行人已聘请具有债券信用评级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6）本期债券发行的承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7）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审计报告的资格；

（8）发行人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其他申报材料真实、完整，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

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具备本期债券发行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本期债券发行已依其进行阶段取得各项批准和授

权，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本期债券发行符合《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

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十七条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上市或交易流通安排

发行人将于发行结束后办理本期债券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事宜。

二、税务说明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30号），

对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第十八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期债券公开发行的批文

（二）《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四）发行人2013—2015年审计报告及2016年半年度审计报告

（五）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六）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刘志鹏、丁泱阳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9层

联系电话：010-59312885

传真：010-59312989

邮政编码：100033

（二）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

书》和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全文：

http://www.chinabond.com.cn

http://www.chinamoney.com.cn

以上互联网网址所登载的其他内容并不作为《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及《2016年第

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的一部分。

如对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三、联系人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洪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9层

联系电话：010-59312835

传真：010-59312989

邮政编码：100033

附表一：

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承销团名单

承销商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一、北京市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9层 洪泉 010-59312835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于丹 010-6622917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9层 温锐 010-60838724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国家开发银行办公楼6层

成果

韩炜

010-51789222

010-5178929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 杜永良 010-8513086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7层

施杨

于佳卉

010-57609503

010-57601757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3层

佟雷

高颖

陈泉

赵杨

孙倩

010-59026639

010-59026641

010-59026630

010-59026655

010-59026645

021-61638858-6208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张馨予 010-5683939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6层

梁婷

刘畅

杨熙

010-6505116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4层

杨晓

张旭

郭志超

杨嫚

010-5763123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6号国信证券大厦3层 尉文佳 010-88005084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5层 王卓 010-5832852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大成大厦23层

刘洋

党宁

夏雪

谭俊雄

姜璐

010-83326909

010-83326950

010-83326932

010-83326936

010-8332693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大厦5层 王铭锋 010-59013896

中国进出口银行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30号凯晨世贸中心西座 刘智博 010-835787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都治国

陈刚

李娜

王子力

010-66105175

010-66104321

010-66108828

010-810112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刘润东 010-8520968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王磊 010-665950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盛映典 010-8800708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朱微亮 010-68858954

二、上海市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75层75T30室

孙琳 021-2033600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3903室 刘路 021-3338985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19层

刘东鑫

黄驹

010-56513174

021-2216950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王宇平 021-3857925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招商银行大厦南塔6楼 徐珂 021-20625873

三、深圳市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杜亚卿

瞿珊

010-66299509

010-66299517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光大银行大厦3层

于超

唐焕林

010-88576869

010-88576986

四、广州市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38楼

王仁惠

林豪

袁姣珑

020-87555888-8342

020-87555888-6040

020-87555888-6141


